双牌县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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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围绕园区“一主一特”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的实施意见》(湘发〔2024〕4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永州市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永政发〔2025〕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双牌实际，特制定以下措施。
1.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扩大投资规模。对新增投资项目（含老项目扩产扩能），按当年新增设备投资额（以开具进项增值税发票额为准并登记为本企业固定资产）一定比例给予补贴用于研发投入。对投资额500万元(含)一2000万元(不含)的，按2%给予补贴;对投资额2000万元(含)一5000万元(不含)的，按4%给予补贴;对新增投资额5000万元(含)以上的，按6%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县科工信、双牌产业开发区、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投促中心按职责分工负责)
2.支持企业设备更新。抢抓政策机遇，引导企业开展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对当年在建且通过湖南省制造强省项目库系统入库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总投资达到200万元以上的，择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推荐争取技术改造再贷款和贴息等政策支持。(县科工信、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双牌产业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3.支持企业数智创新改造。重点打造一批省级及以上标杆示范企业，推动更多企业实现“智改数转”互联。对当年新增的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企业、数字化转型贯标企业、“5G+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省100个标志性新基建项目、省级数字化转型标杆项目、省级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典型应用场景，奖励15万元/家用于研发投入。对被工业和信息化部当年新认定的卓越级智能工厂的企业，奖励50万元/个用于研发投入;对当年新认定的省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车间，分别奖励15万元/家、5万元/家用于研发投入。（县科工信、县财政局、县政务中心、双牌产业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4.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持续推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研发活动全覆盖工作，支持企业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重点实验室的，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对期满重新申报再次认定的，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对新认定国家级、省级众创空间的，分别一次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培育壮大创新主体，构建高新技术企业梯度培育和申报认定体系。对新认定、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分别给予15万元、10万元奖励；对培育申报的高新技术企业，预算安排培育资金5万元/家，认定通过后从县级奖补资金中抵扣。攻破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实施双牌县“揭榜挂帅”重大科技项目，每年不超过5个，单个项目支持资金最高不超过50万元。(县科工信局、县财政局、双牌产业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5.支持企业安全绿色低碳建设。对企业按要求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防治污染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的，每家给予2万元一次性奖励。鼓励企业开展协同降碳行动，探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效模式，推动低碳协同示范和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对评为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的企业，分别给予30万元、15万元一次性奖励。加快园区内企业实施系统性清洁生产改造，鼓励工业企业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对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工业企业,给予3万元一次性奖励。(县科工信局、县财政局、双牌产业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6.支持企业品牌创新提升。推动企业建立新型质量管理体系和品牌培育管理体系，鼓励企业参与标准制定，持续培育制造业质量标杆企业，遴选推荐一批典型案例，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制造业质量标杆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用于研发投入;对当年新认定的湖南省原材料、消费品工业“三品”标杆企业，给予5 万元奖励用于研发投入。(县市场监管局、县科工信局、县财政局、双牌产业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7.支持企业融通发展。落实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携手行动”，全力培育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奖励50万元用于研发投入;对当年新认定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用于研发投入。对当年通过复核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奖励5万元用于研发投入;对当年通过复核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奖励1万元用于研发投入。（县科工信局、县财政局、双牌产业开发区按职责分工负责)
8.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开展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行动，安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专项资金，对首次纳入规模工业企业统计库的“一季度进规”企业、“半年进规”企业和“下半年进规”企业(含小升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2万元奖励用于研发投入;对首次纳入统计部门制造业固投统计的项目，给予一次性2万元奖励研发投入。(县科工信局、双牌产业开发区、县发改局、县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9.支持企业开拓市场。支持工业企业积极参加境外展会，对企业参加《重点境外展会目录》内展会的展位费、物流费及人员费给予支持;对企业开展国际市场认证、国际营销服务体系建设等费用按照最高至70%的标准给予支持，降低拓展市场成本。以上支持方向，单个企业年度支持总额不超过15万元。(县科工信局、县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10.支持开展表扬激励。对扩能升级效果明显的重点存量工业企业，优先推荐申报“湖南省民营企业100强”“新湖南贡献奖”“全国优秀企业家”“湖南省优秀企业家”“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等国家级、省级先进集体和个人。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尊重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良好社会氛围。(县委统战部、县发改局、县科工信局、县工商联、县总工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本文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奖励事项涉及同类奖补政策的，按就高标准执行，对已获得上级奖补资金的同一事项，不重复奖励。我县已有的政策与本政策规定不一致的，以本政策为准。政策执行过程中，若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年度内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及其他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不予享受政策支持。本文件的具体解释工作由县人民政府承担，县科工信局具体负责。
本政策有效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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